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井陉县人民武装部部门
2025年度整体支出绩效自评报告

贯彻落实市委市政府《关于全面落实预算绩效管理的实施意见》（石发﹝2019﹞8号）文件精神，遵循“科学性、规范性、客观性和公正性”的原则，对井陉县人民武装部部门2025年整体支出情况实施了财政支出绩效自评价，形成本评价报告。
     一、部门基本情况
（一）部门概况
中国人民解放军河北省井陉县人民武装部是河北省军区石家庄警备区下设机构。依照中央军委及河北省军区的要求，中国人民解放军河北省井陉县人民武装部行使下列职权：
一、负责本区域民兵预备役部队组织建设。
二、负责专武干部培训和民兵政治教育军事训练管理。
三、组织带领民兵完成战备执勤维护社会治安。
四、发动和组织民兵参加文明建设完成急难险重等突急性任务。
五、战时组织带领民兵参军参战，支援前线。
六、负责本区域的征兵工作、预备役人员统计工作。
七、会同有关部门进行战争潜力调查做好相关的动员准备工作。
八、协调配合预备役部队落实参训人员做好兵员管理、动员集结等工作。
九、协助有关部门开展国防教育，做好退伍军人安置前的管理教育 和烈军属的优抚工作。
十、协助军队做好本区域的军事设施保护工作。
十一、完成地方党委、人民政府和上级军事机关交给的其他工作任务。
（二）部门收支预决算情况
2025年度部门整体项目共计涉及资金143.32万元，其中2025年度基地日常工作项目预算收入4.34万元，决算支出4.34万元，2025年度轻武器射击项目预算收入20万元，决算支出20万元，2025年度武装动员和国防力量补贴项目预算收入95万元，支出95万元，2025年度劳务派遣人员支出预算收入23.98万元，支出23.98万元，预算收入支出持平。
（三）部门整体支出绩效目标、指标
为深入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民兵工作的意见》（中发[2012]9号）精神，按省军区、警备区《关于进一步加强民兵训练基地建设的通知》精神，要求各级将基地建设和升级改造工作摆到重要位置。经市委议军会议研究决定，县委议军会议决议通过，由县财政局预算部门制定事前评估细则，展开项目评估，完善项目管理。并由井陉县人民武装部负责准备事前评估材料，并配地方财政展开评估。
武装部涉及绩效自评公开项目一项，即武装动员和国防力量补贴项目，涉及95万元。
二、自评工作开展情况
（一）自评的组织工作
根据项目设立背景及依据，按照井财【2020】9号，成立了由单位主管领导、项目主管、财务主管和实施单位主管组成的自评小组，对项目进行自评
（2） 自评的方法和过程
项目绩效评价选用的评价方法为比较法、因素分析法，经过搜集资料、实地考察、调查统计等，比较绩效目标值和实际完成值、对比以前年度和当前年底项目实施情况等，并通过综合分析影响绩效目标实现、实施效果的内外因素，核定已完成2025年度项目工作经费年度绩效目标。
    三、部门整体支出绩效目标实现情况及指标分析
（1） 总体绩效目标实现情况
部门总体工作开展情况良好，列入自评有4个项目，且各项目资金支出进度均为100%。在专项资金和具体预算支出项目的预期绩效目标中，全部按照专项资金的管理办法支出。
    （二）分项绩效目标实现情况及指标分析
本部门在开展本年度绩效评价工作时，针对具体绩效评价对象的特点，设计具体的绩效评价指标体系。除共性指标外，还设置了能够体现项目特点和绩效的个性指标；项目产出指标与项目效果指标设置数量在4个（含）以上，分值权重占总体的90%。按照对各项目设置的绩效评价指标体系，自评小组完成了对年初各项目进行绩效目标自评，结果显示绩效目标设定清晰合理，质量较高，且各项目资金100%落实形成有效支出，较好地完成了个项目年初制定的绩效目标。绩效指标设定方面，包括了产出指标、预算执行指标、效益指标等一级指标，同时二三级指标详细明确，指标描述及绩效标准清晰准确，能够较为全面科学地规范项目执行，有效方便地进行绩效目标评价。
四、评价结论和评价等级
根据项目执行情况和项目绩效情况，项目资金绩效综合评分为99.5分，等级为优秀。
五、存在的问题及改进措施
（一）存在的主要问题
（1）因作出一个专项资金的绩效评价结果需要一个较长过程，需要加强绩效指标体系建设。
（2）尚未深入认识项目绩效管理工作，在实际操作过程中缺乏于业务部门的沟通协调。
（二）针对问题提出具体的改进措施或建议
1、进一步加强绩效指标体系建设。在计划年初预算项目时，明确项目目标、落实项目责任人、制定科学有效的绩效指标，加强项目执行的监督管理力度，提高预算资金使用效率，确保绩效目标高质量完成。
2、进一步完善内部控制制度建设。及时调整完善内部控制制度，防范项目执行中的风险，加大项目考核力度，强化项目责任，确保各项目资金使用规范、实现效益最大化。
六、评价工作组人员名单及签字（姓名、工作单位、职务、职称）

	
	姓名
	工作单位
	职务
	签字

	主管领导
	宋朝刚
	井陉县人民武装部
	副部长
	

	项目主管
	吴志霞
	井陉县人民武装部
	保障科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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